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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授出股份期權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7.06A條而發出。

茲提述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日期為二零一五年

六月二十四日之公佈，內容有關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日採納的股份期權計劃

向本公司兩名執行董事及本公司三名非執行董事（統稱「承授人」）授出若干股份期權（「期

權」）（「該公佈」）。除另有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應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澄清期權之授出日期出現錯誤。於該公佈中，期權之授出日期誤列為二零一五

年六月二十四日。期權之正確授出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授出日期」）。

向本公司兩名執行董事授出的期權之有效期之起始日相應更改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

日，到期日則相應更改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而行使價維持不變為每股港幣 13.84
元。

向本公司三名非執行董事授出的期權之有效期之起始日相應更改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

日，到期日則維持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即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六日授出的期

權之有效期之到期日），而行使價維持不變為每股港幣13.84元。

股份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為每股港幣12.8元。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批准向承授人授出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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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期權之其他條款及條件將與該公佈所披露者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思

香港，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周思先生、劉明輝先生、黃勇先生、朱偉偉先生、馬金龍先生及李晶女士為執行董事；俞柾

准先生（替任董事為金容仲先生）、劉明興先生、Arun Kumar MANCHANDA先生及姜新浩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及

趙玉華先生、毛二萬博士、黃倩如女士、何洋先生及陳燕燕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參考

– 2 –


